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

推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为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按

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等文件对德

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、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要求，充分发

挥优秀大学生的示范激励引领作用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成长观和

择业观，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

推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学校 2021 届全日制毕业生 

二、评选名额与比例 

不超过应届全日制毕业生人数的 3% 

三、评选方法及上报材料 

（一）学生从即日起登陆校园网学工系统进行申报，具体路径为：

校园网首页应用系统学工系统评优管理优秀毕业生。各二级

学院在 4 月 16 日（周五）前将材料审核汇总后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。 

（二）上报材料 

1.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(见附件 1)正反面打

印（不得修改格式），一式两份，二级学院填写推荐意见，学生工作

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后提交至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 



2.《2021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》（见附

件 2），正反面打印，加盖二级学院公章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电子

稿发送至 20170021@stiei.edu.cn。 

除上述材料外，各二级学院需提交 2021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

校优秀毕业生推选评审工作报告。评审工作报告内容应涵盖：评审小

组（学生资助工作小组）构成、评审工作依据、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、

公示方式（一律进行网上公示，报告中附链接地址和公示名单）、评

审结果、特色做法、育人典型案例（3-4 篇）等。纸质稿正反面打印，

加盖二级学院公章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电子稿发送至

20170021@stiei.edu.cn。 

四、评选条件 

1.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，在

校期间未受过处分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2. 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，能如期毕业，学习勤奋、成

绩优良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三学年学业成绩均居所在专业前 30%

（公共选修课成绩不计入学业成绩），三学年全部课程合格（无补考）。

获得计算机、英语等能力考试合格证书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

务，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。 

3. 在校期间获得 2 次及以上校级（含）以上奖学金或荣誉；或在

某一方面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或做出突出贡献。 

4. 具有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，对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，

自愿赴西部、边远、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等基层和重点领域、新兴领



域、国际组织就业的毕业生，优先推荐评选。 

5.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从学校优秀毕业生（推荐人选）

中择优申报。 

五、申请、审批程序 

1.学生申请与班级评议 

学生网上申请，参照评审条件，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上网进行信

息填报，由辅导员组织，通过班级学生民主、公开评议，确定各班级

推荐的学生。 

2. 二级学院审批及公示 

各二级学院组织评审小组，根据申请情况，对学生进行综合评议

与审定，在本学院名额额度内确定推荐对象，并在本学院范围内进行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单报送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。 

3.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及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二级学院推荐的毕业生进行资格复核，报

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评审，拟定入选学生名单，在全校范围内

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4.名单公布 

公示无异议后，推荐名单报上海市教委审核。 

六、评审工作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在评审过程中要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严格把关，防止不正之风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 



2.各二级学院要严格按照评审要求，认真阅读填报材料要求，做

到上报材料规范、完备。 

3.各二级学院要把握好评审及材料上报的时间节点，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评审工作及相关材料的上报。 

4. 凡被推荐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学生，若在离校

前受通报批评或处分，或未能正常取得毕业证书，学校将撤销对其推

荐。 

 

 

联系人：邬晓斌 

联系电话：57131725（直线），57131333-1670（分机）   

邮箱：20170021@stiei.edu.cn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8 日 


